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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52.檢查事項： 

會計師以前學年度所提出之改善事項，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

校於本學年度始完成改善或仍未完成改善之辦理情形？(註：請

於下列「補充說明」處將須改善項目及改善情形，以表列方式

說明改善與否。) 

檢查結果：[ ]是  [ˇ]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詳附件 P.37 

須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改善 

： ： ： 
： ： ： 

 

複核結果： 

[ˇ]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勾選不同意請條列說明未

完成改善之項目及不同意之

原因) 

 

53.檢查事項： 

教育部對於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財務會計事項，以前學

年度及本學年度已請列入查核及改善事項，於本學年度始完成

改善或仍未完成改善之辦理情形？ (註：請於下列「補充說

明」處將教育部之公文日期、文號、須改善項目及改善情形，

以表列方式說明改善與否。)  

檢查結果：[ ]是   [ˇ]否  [ ]不適用 

教育部公文

日期、文號 

須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改善 

： ： ： ： 

： ： ： ： 

補充說明：詳附件 P.38~P.43 

複核結果： 

[ˇ]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勾選不同意請條列說明未

完成改善之項目及不同意之

原因) 

 

54. 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關係人間之交易事項，並無異常交

易情形存在？ 

檢查結果：[ ]是  [ ]否  []不適用 (註：若無交易事項則勾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期無關係人交易 

複核結果： 

[ˇ]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財務報告檢查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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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改

善 

經查核發現學校 107 學年度至

109 學年度應收學雜費皆未收

回。建議學校自行訂立有關應收

未收之逾期帳款提列壞帳相關

辦法，依辦法提列壞帳並積極催

收。 

 

本校已訂定「東方設計大

學逾期應收未收款項及

呆帳處理要點」。107~109

學年度應收延繳學雜費

已完成清查，將「107~109

學年度應收未收回款提

列呆帳損失」乙案，於

112 學年度提報行政及

校務會議，並經 113年 1

月 22日第 18屆第 3次董

事會審議通過。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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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文

日期、文號 

須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已

改善 

  

112.02.16 

臺教技(二)

字第

1122300412

號 

經抽查發現學校銀行帳戶之印鑑樣式為

前校長葉○椿及前主辦會計張○儀，然該

二員已在 111年 2月 1日退休，學校卻至

今尚未完成印鑑變更，未符合「學校財團

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

辦法」第 16 條：「…其為私立學校者，

應由校長、主辦會計人員及出納人員會同

簽名或蓋章」之規定。 

所有往來銀行印鑑已於

111年 11月變更完成。 

是 

   同上 經抽查發現學校 110及 109學年度部分其

他收入未開立收款收據，與「東方學校財

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內部控制制度」二、

財務事項-H10 代收款項與其他收支之審

核、收支、管理及記錄 4.2.3：「收取其

他收入…送出納組開立「收款收據」…」

及「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

度之一致規定」第五十三點：「學校法人

及所設私立學校對於學雜費收入…等涉

及權責事項，均應開立收據或證明文

件。…」之規定不符。 

會計室已修訂本校「內部

控制制度」，業經第十七

屆第十二次董事會「內部

控制制度修訂案」決議通

過。 

是 

   同上 截至 111年 7月 31日止， 學校應收帳款

逾 1 年以上者已達 31,739 仟元，建請學

校積極催收逾期帳款並評估提列適足之

備抵呆帳。 

會計室新訂「東方設計大

學逾期應收未收款項及

呆帳處理要點」，業經第

十七屆第十二次董事會

「內部控制制度修訂案」

決議通過，並奉 校長核

定後實施，已由承辦單位

依要點執行，截至民國

112 年 7 月 31 日尚未提

列。 

否 

   同上 經查核 109 學年度董事會秘書-陳○毅所

領之董事會職務加給 8,000元帳列於「行

政管理支出-人事費」項下，未列帳於「董

事會支出-人事費」項下，與教育部監督

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六點：「學

校法人董事會依捐助章程聘僱之辦事人

本校董事會秘書職務加

給依委員意見辦理由董

事會預算支應。陳剛毅老

師為研發處研發長及遊

動系主任，兼任董事會秘

書。依學校教師兼任行政

是 

39

user
文字方塊



員人事費用，應由董事會支出項下之人事

費支應。」規定不合。 

職務規定，兼任多個行政

職務其行政加給擇最高

加給之數額支付。依學校

主管行政加給規定，秘書

為 8000 元，研發長為

22,000 元，系主任為

12,000元。 陳剛毅老師

擔任董事會秘書(無給

職)，主要以行政職研發

長身分支領加給 22,000

元，故未列帳於「董事會

支出-人事費」項下，帳

列於「行政管理支出-人

事費」項下。 

   同上 經查第 17 屆第 2 次董事會議事錄案由二

中討論「110年度教職員工年終工作獎金

案」及第 16屆第 21次董事會議事錄案由

五中討論「109年度教職員工年終工作獎

金案」，惟「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

大學教職員工年終工作獎金發放辦法」第

2條第 2項：「...一級單位主管之年終工

作獎金發放月數在額度內授權校長決

定。」及第 5 條：「教職員工個人年終工

作獎金之核定程序如下...年終工作獎金

審核委員會由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處研發長、進修

部主任及人事室主任組成，主任秘書為召

集人；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主管列席。」

並無須再提董事會討論決議之規定，建議

已依發放辦法規定發放之年終工作獎金

無須再提董事會討論決議或僅列為報告

事項即可。 

111 年之年終獎金已按

規定由校內年終獎金審

核小組決議後發放。 

 

 

 

 

 

 

 

 

 

 

 

 

 

 

 

是 

   同上 經查核發現 110及 109學年度學校法人未

擬定稽核計畫及未有稽核人員進行學校

法人內部稽核作業，與「學校財團法人所

設私立學校內部控制制度實施辦法」第

13 條：「學校法人及學校應實施內部稽

核…」、第 15 條：「學校法人應置專職或

112 學年稽核計畫已提

報 112 年 11 月 21 日第

18 屆第 2 次董事會通

過，依稽核計畫執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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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稽核人員，或指派學校稽核人員兼

任，辦理學校法人稽核業務。…」及第

17 條：「…學校法人稽核計畫應經董事會

議通過…」之規定不符。 

 

   同上 經抽查發現學校 110 學年度有三位助理

教授基本鐘點數未達 12 節，與東方學校

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數

核計要點」第一點規定：「專任教師基本

鐘點…（三）助理教授 12 節…」之規定

不符。 

三位老師之專長分別體

育、英文、體育，且編制

為時尚美妝設計系。時尚

美妝設計系以 108 學年

度停招，在逐年減班的情

況下，於 110學年度致使

鐘點不足。已依本校「專

任教師授課時數不足處

理要點」輔導開排課及進

行安置程序，111學年度

授課時數尚未補齊。 

112 學年度授課時數已

補齊。 

 否 

   同上 

 

經查學校教師服務規約(聘約)中對於薪

俸以外之津貼、加給僅註明「專任教師之

學術研究費參照 94 年教育部「公立大專

院校教育人員學術研究費標準」支給，惟

得依學校收入經協商調整學術研究費給

付」與教師待遇條例第 17條規定：「私立

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給及地

域加給，各校準用前三條規定訂定，並應

將所定支給數額納入教師聘約；私立學校

在未與教師協議前，不得變更支給數

額。…」之規定不符，且學校 110及 109 

學年度教師之學術研究費、職務加給及導

師加給，低於公立學校支給規定。 

1.依教師待遇條例第 17

條規定，所謂準用是指一

定要比照公立支給。依

111.02.08-臺教技(四)

字第 1112300406 號-私

立技專校院調薪後人事

費調查顯示，除本俸不低

於公立學校外，餘支給可

依各校財務訂定。依 111

年 6月 24 日修正的本校

教師聘約第 6條「學校得

依收入與教師協商調整

學術研究費給付。」依教

師待遇條例第 17 條與

專任教職員協議調低學

術研究加給與專業加

給，期程為自 110 年 2 

月 1 日起至學校財務收

支營運結果達盈餘時，再

逐年調升教師學術研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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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至 110 年調降前之金

額。 學校於 112 年 2 月

24 日校務會議及 112 

年 3 月 8 日董事會議通

過，自 112 年 2 月 1 日

起，恢復全額學術研究及

專業加給，調高至 100

年公立學校標準。自 112

年 8 月 1 日起，調高至

111年公立學校標準。 

2.因為學生人數低於 10 

人的小班級數日益增

加，為增加導師帶班人數

支領導師費之公平性，故

修改導師費以班級學生

人數計算，111 學年度導

師時間已修正為每周一

節課。再者，經查公立各

校導師費支應標準不

一，且導師費給付無相關

依據之法規，故依據學校

現況，進行導師費之編

列。而導師費的給付本校

每學期日間部是以 5.5 

個月計算，且包含學生活

動費之編列。  

   同上 經抽查發現學校 110 學年度約雇員薪資

低於公立學校支給規定，與私立學校法施

行細則第 33 條: 「……4.私立學校教職

員之薪給、考核，準用公立同級同類學校

之規定辦理。」之規定不符。 

準用乃鼓勵私校與公立

學校支給一致或更高，本

校將依財務狀況予以檢

討調整。自 112年 8月 1

日起，約雇員薪資調高至

111 年教育部公立學校

標準。 

 否 

   同上 經查核發現學校於 110年 6月 9日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教師聘約第 6條: 「……專任

教師之學術研究費參照 94 年教育部「公

立大專校院校教育人員學術研究費標準」

支給……」，上述參照 94年之標準與目前

依教師待遇條例第 17 

條規定：「…各校準用前

三條規定訂定…」，所謂

準用係指一定要比照公

立支給，本校將依財務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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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發布之 107年「公立大專校院校教

育人員學術研究費標準」存有差異。 

況予以檢討調整。 本校

自 112 年 2 月 1 日起，

恢復全額學術研究及專

業加給，調高至 100年公

立學校標準。自 112年 8

月 1 日起，調高至 111

年公立學校標準。 

   同上 經查學校於110年 7月發放簽署減薪同意

書、招生有功及撤告獎金各為 94萬元、4

萬元及 22 萬元(共計 120 萬元)，上述獎

金之核發僅由人事室以簽呈方式送會計

室、秘書室及校長簽准，與「東方學校財

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教職員工獎勵辦法」

第七條：「教職員工獎勵金由校長召集主

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學院

院長、會計室主任組成「教職員工獎勵金

審核委員會」審議核發。」之規定不符。 

該獎勵金發放訂有東方

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

大學教職員工獎勵辦

法，發放程序因時間緊迫

依 110年 7月 22日校內

創稿文號 C1100721003

於校長決行後執行之。未

來將遵照規定程序辦理。  

 

 是 

   同上 學校因少子化衝擊於108年8月起陸續與

部分教職員簽訂同意書，將其薪資無息借

予學校，截至 111 年 7 月 31 日止，借薪

產生之應付薪資計 3,094萬 2,165元；另

於 110 學年度部分專任教師同意調低學

術研究費計 64 名，部分編制內職員同意

調低專業加給計 15 名，其明細詳附件

一。上述借薪及減薪情況皆顯示學校若未

能及時強化財務結構，短期資金運用恐存

有償債能力不足之情事。  

 

離職或退休教職員會於

離退時返還借薪，學校每

學年度也會編列預算返

還借薪經費來支應。 109

學年度積極爭取外部資

金引進，李麗裕前董事等

人捐資六千萬，以改善財

務結構。110~111 學年

度，擬積極處份校地資

產、已完成招標公告程

序，另出租閒置空間、太

陽能板綠能，積極拓展學

校收入來源，以改善財務

結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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